关于对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南通中南汇诺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提供价值参考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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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对象现场照片；
（二）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评估询价函（（2018）鲁07执询价199号）；
（三）《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四）《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五）《查档证明》复印件；
（六）评估人员注册证书复印件；
（七）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八）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1、 致  委  托  方  函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本所秉着客观、公正、科学、独立的原则，对位于山东省胶州市杭州南路898号“宝丽金.山水国际”小区共446套房产在评估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评估对象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的位于山东省胶州市杭州南路898号“宝丽金.山水国际”小区共446套房产。

评估目的：为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南通中南汇诺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一案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涉案的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评估时点：2019年3月25日，此日期为现场勘查日期。
评估方法：根据评估目的，结合评估对象具体状况，对于本次评估的1#.3#.9#.13#17#多层住宅房产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6#.25#.26#高层和综合楼房产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价值类型：根据评估目的，本项目的评估值类型定义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上最佳使用或最有可能使用条件下，资产可能实现的交换价值的估计值。

评估结果：按照国家标准发布的《房地产评估规范》的规定，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目的，遵照评估原则，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勘察、分析评定、评估计算等一系列具体工作，已完成本项评估业务，在评估时点2019年3月25日的价值为395538461.00元，大写：人民币叁亿玖仟伍佰伍拾叁万捌仟肆佰陆拾壹元整。详细评估结果和有关说明，请见后附的《评估结果报告》。

法定代表人：（签章）

安丘万达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二、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由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确定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五、评估报告的使用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资产评估师及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六、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七、资产评估师本人或其业务助理人员已对评估对象进行了现场勘察，并对勘察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承担责任，但我们对估价对象的现场勘察仅限于其外观、对使用状况未进行测试，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估。我们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内部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

八、本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评估报告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需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九、资产评估师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三、评估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评估的假设

    1、一般假设

⑴评估人员对评估所依据的评估委托人提供的评估对象权属、面积、用途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核实，假设评估委托人提供的评估对象有关证件资料是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有效的，评估对象应缴纳的各种税费，已按国家、省、市法律、法规、规章缴纳完毕，并取得相应的产权依据和法律保护。

⑵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评估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无理由怀疑评估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设评估对象不存在基础、结构等难以直观体现的内在安全质量问题和环境污染情况。

⑶假设评估对象权益完整，不存在除产权证件已标明和注册房地产评估师应知之外的产权纠纷、他项权利、司法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决查封和其他限制该评估对象权利的情形，至价值时点，评估对象不存在已明示之外相关的债权债务情况，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⑷假设实地查勘日期的评估对象状况与价值时点状况是一致的。

2、未定事项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在法定存续期内不改变用途且能持续正常使用。

3、背离事实假设 

    ⑴评估设定的评估对象状况与评估对象实际状况一致，无背离事实假设。

    ⑵根据评估目的，对评估对象现时存在的房屋租赁、抵押、担保等情况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不予考虑，在评估时假设为无租赁、抵押、担保等情况。

4、 不相一致假设 

评估对象用途、名称、权利人状况等均与权属证明一致，无不相一致假设。

５、依据不足假设

评估对象委托人提供了相应的评估资料，评估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评估对象状况的相关依据充分，无依据不足假设。

二、使用限制

1、本报告的使用必须以评估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任何有关评估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

2、本报告评估结果是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于价值时点对评估对象在保持现有状态下做出的，仅为评估报告使用者为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南通中南汇诺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如改变评估目的或用于其他用途，须另行评估。

３、本报告有效期为自报告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４、根据《房地产评估规范》的要求，在报告有效期，如国家经济形势、城市规划、房地产税费政策、金融政策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房地产市场严重波动，或评估对象本身发生重大变化，对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对评估结果做出相应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５、评估报告须经评估机构加盖公章并由评估师签字盖章后方为有效，提供给评估委托人的评估结果报告为一整体，不可分割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评估方不承担责任。

三、其他事项

1、评估结论为满足全部假设与限制条件下的价值。

2、本报告为评估结果报告只供评估报告审核单位使用及评估机构存档备案。

3、本报告评估中有证房产面积以委托方提供的《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所示面积为依据，建筑规划面积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胶州市规划局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示面积为依据；我所评估人员已进入小区内勘察。若将来涉及产权过户等，则以有关部门确权数为准。

4、本报告中的评估估格，仅为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南通中南汇诺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四、房地产评估结果报告

（一）评估委托人：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二）评估方：安丘万达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刘吉成
       办公地址：山东省安丘市人民路347号
       联系电话：0536-4217359
       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编号：37080120
（三）评估目的：为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南通中南汇诺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被涉案的位于山东省胶州市杭州南路898号“宝丽金.山水国际”小区共446套房产市场价值。

（四）评估对象：

1、基本状况：
本次评估对象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的位于山东省胶州市杭州南路898号“宝丽金.山水国际”小区共446套房产。

2、权属状况：

委托方提供：①评估对象的在建工程抵押清单10份、②评估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权证》，房地产权证号为：青房地权市字第201065754号，土地用途为商业、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起止日期为2010年1月20日至2080年1月19日，房地产权人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产权明晰，无纠纷；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份；④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898号房产登记信息；截止报告日涉案房产均未办理相关证件。

3、实体状况：

⑴土地状况

委估宗地土地使用权登记面积为69478.2平方米，坐落于胶州市香港路南、杭州路西侧，宗地形状规则，红线外基础设施配程度达到“五通”(即通电、通路、通讯、通上水、通下水)条件。宗地为出让方式取得，属商业、住宅用地，该宗地地势平坦，交通便捷，地理位置优越。

⑵开发建筑物状况：小区规划开发建筑面积为104978.7平方米，包含多层电梯洋房住宅21栋、高层商业、住宅3栋、综合楼1栋。
4.本次涉案房产状况：本次涉案估价总建筑面积为65562.35平方米，其中，规划建筑面积38983.64平方米。涉案资产共包含1#.3#.9#.13#17#多层住宅房产、6#.25#.26#高层商业住宅和综合楼1栋，计房产446套。
1#号楼为多层复式住宅（带电梯），结构为钢混结构，总层数为6层，规划设计6层，规划建筑面积为3758.85平方米，该楼已主体基本完工，房屋外墙干挂石材加聚氨酯发泡保温、电梯间外墙真石漆喷涂，室内墙面及地面未处理，该楼门窗未安装，电梯及电梯间未安装及装饰，水电暖未安装。

13#号楼规划建筑面积为2819.15平方米，现场勘察结果同上1号楼；

17#号楼规划建筑面积为3118.25平方米，现场勘察结果同上1号楼；

3#号楼为多层住宅（带电梯），结构为钢混结构，总层数为6层，规划设计5层，规划建筑面积为3426.49平方米，该楼已基本完工，房屋外墙干挂石材加聚氨酯发泡保温、电梯间外墙真石漆喷涂，该楼门窗已安装到位，电梯及电梯间已安装及装饰、但未使用，水、电、暖已安装接通，天然气已安装到户。

9#号楼为多层住宅（带电梯），结构为钢混结构，总层数为6层，规划设计5层，规划建筑面积为2861.05平方米，该楼已主体基本完工，房屋外墙干挂石材加聚氨酯发泡保温、电梯间外墙真石漆喷涂，该楼窗已安装、入户门未安装，电梯及电梯间未安装及装饰，水、电未通，地暖已铺装，天然气已接通。
6#号楼为高层商业和住宅，结构为剪力墙结构，规划设计13层，总层数为17层，1-2层为商业，3-17层为住宅，该楼已主体基本完工，部分外墙已作保温处理并抹光，室内水电暖未安装，地面未施工处理，部分内墙未施工处理，负一层长期积水未及时抽干。
25#号楼为高层商业和住宅，结构为剪力墙结构，规划设计17层，总层数为17层，1-2层为商业，3-17层为住宅，该楼现场勘察结果同上6号楼；

26#号楼为高层商业和住宅，结构为剪力墙结构，规划设计13层，总层数为17层，1-2层为商业，3-17层为住宅，该楼现场勘察结果同上6号楼；
5、区位状况：
包括位置、交通条件、基本设施情况、区域环境条件等。

⑴位置

评估对象座落于于胶州市香港路南、杭州路西侧，西临泄洪水道。

⑵交通条件

①公交便捷度

评估对象所在区域通行多路公交车，区域交通便捷。   

②道路通达度

评估对象邻近沈海高速路，通达能力良好。

③交通限制条件及配套设施

评估对象所临道路均无交通限制，区域内停车位充足，能满足正常使用。

⑶基本设施情况

所在区域内供水、供电、排水、通讯、光纤电视等基础设施管网齐全，区域内公共配套设施齐全，市政基础设施齐全。

⑷环境条件

该评估对象附近小区住宅项目较多，环境较优；人文环境较好；主要污染物为大气、噪声等。

由上所述，该区域内各类基础生活设施较完备，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全，市政基础设施较完善。区域范围内生活设施比较齐全，交通较便捷，市场承接能力较强。目前该区域多为中高档建设项目，投资环境较好，房地产价格水平处于同级同类物业偏高水平，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策的调控，以及新建楼盘开发，该区域房地产价格仍有一定上涨空间。

（五）价值时点：2019年3月25日，此日期为现场勘查日期。

（六）价值类型：根据评估目的，本项目的评评估值类型定义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上最佳使用或最有可能使用条件下，资产可能实现的交换价值的估计值。

（七）评估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评估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要求评估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评估对象状况下的价值

或价格的原则。

    3、价值时点原则：要求评估结果是在根据评估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4、替代原则：要求评估结果与评估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要求评估结果是在评估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八）评估依据：

1、相关房地产法律、法规、政府文件、部门规章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
⑶《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⑷《山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及费用定额、建筑材料市场价格资料
2、相关技术标准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⑵国务院1991年第91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⑶国资办法（1992）36号文《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的通知及其附件；

⑷国资办法（1996）23号关于转发《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的通知；

⑸《房地产评估规范》（GB/T50291-2015）
⑹《房地产评估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⑺《城镇土地评估规程》（GB/T18508-2014）
⑻《房地产评估报告评审标准（试行）》
3、现场勘察底稿
4、评估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⑴评估对象现场照片；

⑵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评估询价函（（2019）鲁07执询价154号）；

⑶《在建工程抵押财产清单》复印件；

⑷《胶州市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⑸《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898号房产登记信息》复印件；
5、评估人员实地查勘、调查搜集的资料和数据

6、当地近期该类房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及技术参数

（九）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结合评估对象具体状况，对于本次评估的1#.3#.9#.13#17#多层住宅房产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6#.25#.26#高层和综合楼房产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十）评估结果：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目的，遵循评估原则，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在认真分析所掌握资料及影响评估对象价值诸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了判断、测算，最终确定山东省胶州市杭州南路898号“宝丽金.山水国际”小区共446套房产在价值时点评估值总价为人民币小写：395538461.00元，大写：人民币叁亿玖仟伍佰伍拾叁万捌仟肆佰陆拾壹元整。
详见下表

青岛隆鑫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评估明细表

	序号
	资产名称
	楼号
	结构
	建筑面积（㎡）
	评估价值（元）

	1
	住宅楼
	   1#
	混合
	4722.48
	34677090.00

	2
	住宅楼
	3#
	混合
	2667.40
	18792056.00

	3
	住宅楼
	6#
	混合
	8769.60
	44949240.00

	4
	住宅楼
	9#
	混合
	2290.21
	15881685.00

	5
	住宅楼
	13#
	混合
	3472.50
	25730430.00

	6
	住宅楼
	17#
	混合
	3935.40
	28838250.00

	7
	住宅楼
	25#
	混合
	9592.50
	48240840.00

	8
	住宅楼
	26#
	混合
	14368.50
	78202764.00

	9
	商业用房
	6#
	混合
	1730.35
	16438325.00

	10
	商业用房
	25#
	混合
	1620.61
	15395795.00

	11
	商业用房
	26#
	混合
	1792.52
	17028940.00

	12
	仓储、车库
	3#
	混合
	717.21
	1577862.00

	13
	仓储、车库
	13#
	混合
	639.18
	1406196.00

	14
	仓储、车库
	17#
	混合
	718.02
	1579644.00

	15
	仓储、车库
	27#
	混合
	1176.71
	2353420.00

	16
	综合楼
	27#
	混合
	7349.16
	44445924.00

	小  计
	
	65562.35
	395538461.00


（十一）评估人员： 

 资产评估师签名： 
资产评估师签名：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9年3月25日。

（十三）评估作业日期：该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壹年，自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起生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市场状况和评估对象自身情况发生变化，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评估结果也需做相应调整。

安丘万达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1、评估对象现场照片；

2、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评估询价函（（2019）鲁07执询价154号）；

3、《在建工程抵押财产清单》复印件；

4、《胶州市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5、《胶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898号房产登记信息》复印件；

6.房地产权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建社用地许可证

7、评估人员注册证书复印件；

8、评估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9、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 10 -

